1.大气科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的大气科学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bookmark: _GoBack]1. 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大气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基本上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应用前景。
2. 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大气科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宽广和坚实的基础和基本技能，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最新动态，能独立承担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课题及教学工作。学位论文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应用前景，应具有创新性，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需达到相应的要求。
培养理念：“厚基础，重创新，强实践，宽视野“，即要求培养的大气科学研究生具有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较强的实践和业务能力，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专业拓展口径。
培养模式：按照大气科学学科当代发展趋势和国家气象事业的需要，建立“学术型”、“实践型”和“交叉型”三类人才培养模式。

二、研究方向
1．气象学
气象学是研究气候系统中各种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形成原因及预测的学科。它以地球气候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运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及计算机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气候系统中各种灾害性天气和气候现象产生的机理和预测方法。
本专业的研究方向为：（1）中尺度动力学；（2）大气环流变异；（3）气候动力学；（4）气候模拟与预测；（5）海气相互作用；（6）应用气候；（7）气候与全球变化等。

2．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旨在研究大气中发生的宏微观物理过程，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依存关系。掌握现代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辐射、云雾物理、大气探测、卫星雷达基本理论和技能。此外，还研究包括污染成分在内的气体在大气层内的扩散、输送和运动规律和它们在大气中经历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以及大气中二次污染物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
本专业的研究方向为：（l）大气边界层物理；（2）大气环境与化学；（3）云雾物理；（4）大气辐射；（5）雷达气象；（6）卫星遥感；（7）大气探测等。

3．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
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学科是研究气候系统中各种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气候变率的规律、形成机制及预测的学科。从气候系统的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及人类活动入手，运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及计算机科学等方法，研究气候系统中各种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规律、过程、机理和预测理论及方法，研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问题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
本专业的研究方向为：（l）气候变化规律、过程和机理研究；（2）气候系统模式与气候变化预测研究；（3）气候变化影响与对策研究等。

三、招生对象
1. 免试硕士生：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免试研究生资格，再经面试合格者。
2. 统考硕士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再经面试合格者。
3．直博生：热爱专业、基础扎实、成绩优秀、创新能力强的特别优秀的四年级本科生，具有免试研究生资格，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考核，并获得通过者。
4. 硕-博连读生：硕士生入学后一年后完成基础课及学位课，经过中期考核获得优秀者，经校研究生院审核批准直接转为博士生。
5. “申请-考核”博士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符合“申请-考核制”博士生基本条件，笔试面试总成绩合格者。

四、学习年限
硕士生：3年
博士生：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8年

五、课程设置
（一）硕士生课程要求
硕士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具体要求如下：
本专业学生（本科是大气科学或应用气象专业）课程总学分不低于32个学分，课程由公共课（7个学分）、转型期基础课（9个学分）、专业核心课（10个学分）和分类培养课（6个学分）组成。
跨专业学生（本科非大气科学和应用气象专业）课程总学分不低于36个学分，课程由公共课（7个学分）、转型期基础课（9个学分）、专业核心课（10个学分）、分类培养课（6个学分）和本科核心课（4个学分）组成。开设课程如下：
1）公共课（必修，7个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以上三门任选一门，1学分）
硕士外语（4学分）

2）转型期基础课（必修，9个学分）：
地球流体力学（3学分）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3学分）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3学分）

3）专业核心课（必修，6个学分；选修，4个学分）：

气象学方向必修课：
大气动力学（3学分）
气候动力学（3学分）

气象学方向选修课：
高等天气学（2学分）
气候物理学（2学分）
雷达与卫星探测（2学分）
大气辐射学（2学分）
大气边界层物理（3学分）
大气环境化学（3学分）

大气物理学和大气环境方向必修课：
大气边界层物理（3学分）
大气环境化学（3学分）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方向选修课：
高等天气学（2学分）
气候物理学（2学分）
雷达与卫星探测（2学分）
大气辐射学（2学分）
大气动力学（3学分）
气候动力学（3学分）

4）分类培养课（必修，2个学分；选修，4个学分）：
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方向必修课：
大气科学前沿研讨课（1学分） (注：指三年内参加学院组织、本单位老师开设的公开学术讨论课20学时，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学术讲座（1学分）  （注：指三年内参加学院组织、外单位专家开设的公开学术讲座20次，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方向选修课：
a)学术类课程
全球变化科学概论（2学分）
大气环流（2学分）
中尺度动力学与模拟（2学分）
大气气溶胶（2学分）
气候变化（2学分）
气象资料同化（2学分）
物理海洋学（2学分）
海气相互作用（2学分）

b)实践类课程
城市气象（2学分）
云雾物理与人影（2学分）
气象大数据分析（2学分）
水文气象（2学分）
专业实习（1学分）
气象创业（1学分）

C)交叉类课程
可选修其他一级学科的专业课程。

5）本科核心课（针对跨专业学生，选修，4个学分）：
大气科学概论（2学分）
流体力学（2学分）
地球大气探测（2学分）
天气学（2学分）
动力气象（2学分）
现代气候学基础（2学分）
数值天气预报（2学分）
气象统计预报（2学分）
计算方法（2学分）
大气化学（2学分）

（二）博士生课程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1）直博生
直博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与课程制相结合，课程由硕士公共课（3个学分）、专业基础课（9个学分）、专业必修课（8个学分）、专业选修课（8个学分）和博士公共课、博士专业基础课组成，总学分不低于28个学分。开设课程如下：
1）硕士公共课（必修，3个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以上三门任选一门，1学分）

2）专业基础课（必修，9个学分）：
地球流体力学（3学分）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3学分）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3学分）

3）专业必修课1（必修，6个学分）：
大气动力学（3学分）
气候动力学（3学分）
大气边界层物理（3学分）
大气环境化学（3学分）

4）专业必修课2（必修，2个学分）：
大气科学前沿研讨课（1学分）
学术讲座（1学分）

5）专业选修课1（选修，4个学分）：
高等天气学（2学分）
气候物理学（2学分）
雷达与卫星探测（2学分）
大气辐射学（2学分）

6）专业选修课2（选修，4个学分）：
全球变化科学概论（2学分）
大气环流（2学分）
中尺度动力学与模拟（2学分）
大气气溶胶（2学分）
气候变化（2学分）
气象资料同化（2学分）
气象大数据分析（2学分）
物理海洋学（2学分）
海气相互作用（2学分）

博士公共课(必修，2门）：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博士外语

博士专业基础课(必修，1门）：
大气科学中的数理基础

（2）硕-博连读生
硕-博连读生实行课程制，除了硕士阶段的课程外，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博士公共课、博士专业基础课，并获得通过。开设课程如下：
博士公共课(必修，2门）：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博士外语

博士专业基础课(必修，1门）：
大气科学中的数理基础

（3）“申请-考核”博士生
“申请-考核”博士生实行课程制。
本专业学生（硕士专业为大气科学）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博士公共课、博士专业基础课，并获得通过。
跨专业学生（硕士专业非大气科学）除了学校规定的博士公共课、博士专业基础课外，还必须至少选修3门相关专业课，并获得通过。开设课程如下：
博士公共课(必修，2门）：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博士外语

博士专业基础课(必修，1门）：
大气科学中的数理基础

博士专业选修课（选修，3门）：
地球流体力学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
大气动力学
气候动力学
大气边界层物理
大气环境化学

（三）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内需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培养计划，确定选课内容，填写选课表，学生和导师联合签字确认。

(四)若选课人数少于5人，则该课不予开设。

（五）免试硕士生和直博生在大学四年级阶段可提前选修硕士阶段的课程。

六、培养方式
1. 硕士生入学后一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2. 博士生招生录取时明确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3. 公共课（外语和政治）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基础课和专业课以讲授、自学和研讨相结合。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阅读有关的专业文献。

七、考核方式
1. 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考核为主。
2. 专业课除笔试考核外，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 硕士生中期考核
硕士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该项工作由气象系、大气物理系主任负责，由教授或副教授组成不少于5人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选题、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国内外研究动态、初步进展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4. 博士生资格考核
博士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初进行博士资格考核。该项工作由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负责，由全体博导组成中期考核小组，按照“笔试(30%)+书面研究报告(30%)+面试(40%)”的加权平均得到最终考核结果（百分制），考核结果按一级学科不分组进行排序。考核结果分优秀(排序前15%)、通过、暂缓通过(排序后15%)和不通过四类。考核优秀及通过者，按照学校相关政策，提高相应档次博士助学金标准，并进入博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考核暂缓通过者不能进入博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需参加下一轮博士资格考核，但参加考核总次数不得超过3次。考核不通过者，将进行分流。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力求和国家、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及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研究项目结合。确定论文题目以后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确定后，应拟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包括各阶段的学习内容。学位论文计划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应定期作阶段性报告。

九、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应请2位（至少有一位外单位专家）、博士学位论文请5位同行专家（其中至少有两位外单位专家）评阅论文，写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士学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人组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外单位专家不少于2人），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论文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不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一次。
申请博士学位者，需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1）在Science, Nature及其子刊、PNAS国际超一流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但导师应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并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
（2）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自然科学SCI期刊分区二区及以上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并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
（3）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自然科学——大气科学及地学学科SCI三区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并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
（4）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自然科学——大气科学及地学学科SCI三区以下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并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2篇。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系学位委员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毕业条件
（一）硕士研究生
1）完成硕士阶段课程学习，取得合格成绩，本专业硕士生总学分不低于32，跨专业硕士生总学分不低于36；
2）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二）博士研究生
1）完成博士阶段所有指定课程的学习，取得合格成绩，其中直博生总学分不低于28；
2）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3）满足博士学位授予的论文发表要求。


